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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收購事項的

補充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透雲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

（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 11月 23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可

能收購事項。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由於爆發新冠肺炎omicron變種病毒，買方與賣方未能訂立正式協議，原因為 (i)尚

未完成及買方信納對目標公司的盡職審查；及 (ii)尚未釐定目標公司的估值。由於

需要額外時間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審查以及就正式協議的條款及條件進行磋商，

買方與賣方於 2022年 4月 22日訂立補充框架協議（「補充框架協議」），並協定延長

可能收購事項的排他期以及落實正式協議的詳細條款及條件以及簽立正式協議的

期限至2022年10月22日或買方與賣方可能另行書面協定的有關較後日期。

除上文所述者外，框架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維持不變，並將繼續具有十

足效力及作用。

有關可能收購事項的正式協議的最終條款須待訂約方進一步磋商，且尚未落實，

因此可能會偏離框架協議所載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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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協議（經補充框架協議修訂及補充）不具法律約束力。可能收購事項未必會進

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可能收購事項另行刊發公告。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透雲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亮

香港，2022年4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董事：

執行董事：

王亮先生（主席）

杜東先生

非執行董事：

陳輝先生

田宇澤女士

張樂樂先生

賈文杰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榮平先生

夏其才先生

杜成泉先生

胡國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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